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管理规定

公共选修课是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建设的一项关键内容，它作为人

才培养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

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学校把公共选修课的建设和管理纳入正常的教

学工作之中。各部门要重视公共选修课开设的数量和质量，做好开课

教师的资质审核工作。教师承担公共选修课与承担必修课程同等考核，

同等待遇。现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如下：

第一条 公共选修课设置原则

1. 有利于培养目标的实现。

2. 有利于专业知识的深化。

3. 有利于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

4. 有利于开拓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

5. 有利于学生发现、发展各自的志趣、潜力和特长，在保证人才

培养基本规格的基础上，突出学生的个性发展。

第二条 公共选修课开课条件及申报程序

1. 申报开设公共选修课的教师原则上须具备中级（含）以上职称

（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可以适当放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业务水平，

工作责任心强，并在该课程相关领域有一定的专门研究。

2. 公共选修课开课教师向所在部门提出开课申请，填写《泉州海

洋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见附件），提交课程简介、课程

标准、课程教学实施计划表等材料，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报教务

处。

3. 教务处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开设的课程和教师进行审核，审核

同意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在校园网公布，以便教师提前做好开课准备，

并组织学生进行网上选课。



4. 为保证开课计划和教学秩序正常进行，凡未按时间上报、不符

合开课原则的课程均不予开设。

第三条 公共选修课选课原则

1. 公共选修课的选课对象为我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

2. 学生每学期限选 1门公共选修课程，成绩合格记相应学分。

3. 公共选修课教材或参考书由任课教师推荐，学生自愿购买。

第四条 公共选修课学生选课程序

1. 学生通过青果教务网络选课系统提交自己所选课程。

2. 选课阶段结束后，教务处对选课结果进行汇总，统计选修人数

和课程，并向学生公布选课结果。

3. 选修人数不足 45人的课程不予开设，教务处公布选课结果后，

选报该课程的学生可在限定时间内改选其他未选满的课程。不允许学

生补、退选。

第五条 公共选修课管理

1. 公共选修课课程一般要求一学期内授完。

2. 任课教师须认真备课，教师调课或停课，要按学校规定执行，

不允许随意更换教师和更换课程。

3. 未办理选修手续的学生，任课教师不得随意接受学生个人报名，

否则考试成绩无效。允许未选课学生进行旁听。

4. 学生须完成课程各教学环节规定的学习任务，经考核成绩合格，

方可取得相应课程成绩。缺课超过总课时四分之一或作业缺量达三分

之一者，取消其考核资格，该科成绩为零。

5. 公共选修课可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课程成绩的评定可以

由 考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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